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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1030312-2 

訴願人：○○○ 

原行政處分機關：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申請撤銷土地他項權利設定登記事件，不服

原處分機關 102年 10月 23日東地字第 149880號抵押權登

記及 102 年 11 月 14 日東地所登字第 1020007038 號函，

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訴願人於 102 年 11 月 8 日檢具其坐落於新竹縣橫山

鄉大山背段○○○地號土地（以下簡稱系爭土地）所有

權狀影本，以其與共有人○○○等人因系爭土地優先購

買權存在事件目前於訴訟中，且登記簿謄本上乃已註記

登記雙方訴訟繫屬之事實為由，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准予

撤銷由第三人○○○與○○○申辦之抵押權登記(東地

字第 149880號收件)，惟原處分機關認上揭抵押權登記

係依法登記案件，且系爭土地登記謄本上之註記登記，

係就當事人間已為訴訟之事實為公示，尚無限制訴訟標

的之不動產登記名義人處分其不動產權利之效果，故以

102年 11月 14日東地所登字第 1020007038號函駁回訴

願人 102 年 11 月 8 日之撤銷登記申請案。訴願人不服

原處分機關 102 年 10 月 23 日東地字第 149880 號抵押

權登記及 102 年 11 月 14 日東地所登字第 1020007038

號函，乃於 102 年 11 月 22 日、12 月 20 日提起訴願及

訴願補正書，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

辯意旨如次。 

二、訴願及訴願補充意旨略謂： 

（一）本人係座落橫山鄉大山背段○○○地號土地之所有權

人，該筆土地之他共有人○○○於 102年 2月出售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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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未依法先通知他共有人而與他人訂立買賣契約

書，本人 102年 3月 22 日提起訴訟中，並註記登記在

案，未料○○○於 102年 10月 23日向竹東地政事務所

申請抵押權登記完畢，該抵押權所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 

「本案係 102 年 10 月 15 日橫山鄉大山背段○○○地

號土地壹筆產權移轉擔保（另立土地買賣契約書）」。可

看出該抵押權登記內容係新成立之買賣關係而產生，且

新成立之買賣關係同樣未依法通知共有人，本人身為共

有人，原案優先購買權仍在訴訟中且登記簿謄本上也明

白註記，地政事務所於審理該抵押權登記案時竟准予登

記，註記登記係讓訴訟標的權利之第三人有知悉該訴訟

繋屬的機會，避免其遭受不利益，及減少因主張善意取

得而生之紛爭，本案事務所於審理該抵押權時應不難看

出該抵押標的巳有註記有優先購買權人，該抵押權擔保

的新成立之買賣契約產權移轉，仍未依法通知他共有

人，欠缺法律要件，且嚴重損害本人權益及利益，明顯

看出涉及私權爭執也准予登記，本人得知後向地政事務

所請求撤銷該抵押權未准，本人不服，提起本訴願。 

（二）102年 10月 23 日向竹東地政事務所申請抵押權登記

完畢，該抵押權所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本案係 102 年

10月 15日橫山鄉大山背段○○○地號土地壹筆產權移

轉擔保。」另立土地買賣契約書之抵押權准予登記且於

102 年 11 月 14 日東地所登字 1020007038 號函示略

以，該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內登記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

原則上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契約自由訂定原則之範疇

等語，而否准本案抵押權撤銷登記申請，損害本人權益

及利益，請撤銷原抵押權登記。 

三、答辯意旨略謂： 

（一）本件訴願人略謂：「請本所重新審查該項抵押權登記

之內容是否不當，是否應屬登記錯誤…」云云。查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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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人係為訴訟標的於土地權利移轉登記時之優先購

買權人，然有關優先購買權之法令分別規定於土地法第

104、107 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97 條。於本案抵押權設

定案件並無優先設定權，故本件非辦理移轉登記，與優

先購買權及通知共有人無涉，應於買賣契約踐行登記

時，再行主張優先購買權。再按民法第 861條第 1項：

「抵押權所擔保者為原債權、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

及實行抵押權之費用。但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準此規定，按內政部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填寫範例之規範

第（19）欄「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應填寫約定何時成

立之債，綜觀本件土地普通抵押權設定契約書訂立契約

人雙方於第(19)欄填載：「本案係 102 年 10 月 15 日橫

山鄉大山背段○○○地號土地壹筆產權移轉擔保。(另

立土地買賣契約書)」。實體上並無違反法律規定及影響

抵押權範圍之效力，基於契約自由，擔保債權之範圍原

則上得由當事人之意思定之。揆諸上開說明與規定，本

案係依法定程序完成登記無訛。 

（二）土地法第 43條：「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

同法第 69條：「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

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

明核准後，不得更正。但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

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

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復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13條：

「土地法第 68條第 1項及第 69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

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所稱

遺漏，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土地登記規則

第 144 條之規定：「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登

記機關得於報經直轄市或縣 (市) 地政機關查明核准

後塗銷之：一、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關認定係屬偽

造。二、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之登記。前項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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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塗銷登記前，應於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

同規則第 7 條：「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除本規則

另有規定外，非經法院判決塗銷確定，登記機關不得為

塗銷登記。」綜上，本所重行檢視全案係依法完成登記

之案件，應無上開條文所稱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情事，故

無從辦理更正或塗銷登記。 

（三）系爭土地為訴願人與○○○等 15 人分別共有，復經

調閱訴願人 102 年 3 月 28 日向本所以 102 年東第字第

041570號持法院核發之已起訴證明，請求本所將訴訟繫

屬之事實予以註記登記 1案無誤，並分別於訴願人與○

○○系爭土地之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依臺

灣新竹地方法院 102 年 3 月 22 日已起訴證明書辦理註

記，本件不動產現為該院 102年度審訴字第 105號原告

○○○與被告○○○等 5人間確認優先購買權存在事件

訴訟中。」在案。惟該註記登記應僅就當事人間已為訴

訟之事實為公示，尚無限制訴訟標的之不動產登記名義

人處分其不動產權利之效果。參照內政部 89 年 5 月 15

日台(89)內中地字第 8978892號函略以「…已有前項註

記之訴訟標的辦理移轉時，應將該註記內容轉載。」據

此，本所依法完成上開○○○及○○○申辦之抵押權設

定登記。乃爰依內政部 98年 5月 2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724546號函示規定，依法礙難同意訴願人之請求。 

（四）依內政部 98年 5月 2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724546

號函示略以：「按民事訴訟法第 254條增訂第 5項規定，

當事人得持法院核發之已起訴證明，請求登記機關將訴

訟繫屬之事實予以登記。揆其修法目的，係為使受讓訴

訟標的權利之第三人有知悉該訴訟繫屬之機會，避免其

遭受不利益，及減少受讓人於知悉有訴訟繫屬之情形而

為受讓時，因主張善意取得而生之紛爭，以保障訴訟繫

屬相對人及受讓之權益，防止紛爭擴大。是旨揭註記登

記應僅就當事人間已為訴訟之事實為公示，尚無限制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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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標的之不動產登記名義人處分其不動產權利之效

果，…」。準此，本案不動產標的依上開規定所為之註

記登記，本質上尚屬就訴訟事實為公示，未限制登記名

義人處分其不動產之權利，對外並未直接發生法律效

果，非屬行政處分。故登記機關於辦理該註記登記完畢

後。毋庸將登記結果通知該訴訟標的之不動產登記名義

人。 

（四）本所受理訴願人上開申請後，確認系爭土地係依法完

成抵押權設定登記之案件，註記登記係為使受讓訴訟標

的權利之第三人有知悉該訴訟繫屬之機會，避免其遭受

不利益，及減少受讓人於知悉有訴訟繫屬之情形而為受

讓時，因主張善意取得而生之紛爭，且訴願人對此亦不

爭執。揆諸前開說明，本所以其不符內政部 98 年 5 月

2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724546 號函示規定及意旨，

否准訴願人之申請，洵無不合。本件原處分經審依法洵

無違誤，遞予維持亦無不合。本案訴願難認有理由，應

予駁回。 

理  由 

一、 首按民法第 860條規定：「稱普通抵押權者，謂債權人

對於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供其債權擔保之不

動產，得就該不動產賣得價金優先受償之權。」，又「下

列土地權利之取得、設定、移轉、喪失或變更，應辦

理登記：...。六、抵押權。」、「辦理土地登記程序如

下：一、收件。二、計收規費。三、審查。四、公告。

五、登簿。六、繕發書狀。七、異動整理。八、歸檔。」、

「登記機關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辦

理審查人員，應於登記申請書內簽註審查意見及日

期，並簽名或蓋章。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者，

應即登載於登記簿。但依法應予公告或停止登記者，

不在此限。」分別為土地登記規則第 4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53條第 1項及第 55條所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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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按土地法第 69條第 1項規定：「登記人員或利害關

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

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又「依

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非經法

院判決塗銷確定，登記機關不得為塗銷登記。」、「土地

法第 68條第 1項及第 69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

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所稱遺漏，

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依本規則登記之土

地權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

之新登記前，登記機關得於報經直轄市或縣 (市) 地政

機關查明核准後塗銷之：一、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

關認定係屬偽造。二、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之登

記。前項事實於塗銷登記前，應於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

事項欄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 7條、第 13條及第 144

條定有明文。且「更正登記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

限，若登記以外之人對於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

執，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以資解決。」則為更正登

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7點所規定。  

二、卷查訴願人於102年11月8日檢具系爭土地所有權狀影

本，以其與共有人○○○所有系爭土地因優先購買權

存在事件目前於訴訟中，且登記簿謄本上乃已註記登

記訴訟繫屬之事實為由，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准予撤銷

由第三人○○○與○○○申辦之抵押權登記。查原處

分機關受理及審查第三人○○○與○○○抵押權登

記，係依首揭土地登記規則第4條、第53條及第55條等

規定辦理，有原處分機關第149880號土地登記申請書

影本附卷可稽，其依法定程序審查並完成登記，乃無

不合。且由土地法第69條、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更

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7點規定可知，得以更正登記之

事項，除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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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外，應以

登記有錯誤或登記有遺漏者為限；而所謂登記錯誤或

遺漏，係指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內容

不符或漏未登記而言。是原處分機關以本件抵押權登

記係依法辦理且查無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登記錯誤、

遺漏或同規則第144條各款情形，其駁回訴願人塗銷抵

押權登記之請求，自屬依法有據。 

三、 次按內政部98年5月2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80724546

號函釋略以：「…二、按民事訴訟法第254條增訂第5項

規定，當事人得持法院核發之已起訴證明，請求登記

機關將訴訟繫屬之事實予以登記。揆其修法目的，係

為使受讓訴訟標的權利之第三人有知悉該訴訟繫屬之

機會，避免其遭受不利益，及減少受讓人於知悉有訴

訟繫屬之情形而為受讓時，因主張善意取得而生之紛

爭，以保障訴訟繫屬相對人及受讓人之權益，防止紛

爭擴大。是旨揭註記登記應僅就當事人間已為訴訟之

事實為公示，尚無限制訴訟標的之不動產登記名義人

處分其不動產權利之效果，此觀本部為配合上開規

定，於89年5月15以台內中地字第8978892號函釋辦理

訴訟事實之註記登記事宜時，即併已表示經註記之訴

訟標的辦理移轉時，登記機關應將該註記內容轉載自

明。…。」。查本案訴願人雖主張其為系爭土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時之優先購買權人而與他共有人於法院訴訟

中，然查本案原處分機關乃為系爭土地之抵押權設定

登記，並非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故尚不生訴願

人主張應適用有關土地共有人優先購買權及踐行通知

共有人等土地法規之問題。且由上揭函釋意旨所示，

註記登記乃為使受讓訴訟標的權利之第三人有知悉該

訴訟繫屬之機會，避免其遭受不利益，及減少受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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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知悉有訴訟繫屬之情形而為受讓時，因主張善意取

得而生之紛爭，以保障訴訟繫屬相對人及受讓人之權

益，並無限制訴訟標的之不動產登記名義人處分其不

動產權利之效果。是以土地謄本於註記登記後僅於系

爭土地未來辦理移轉時，產生註記內容轉載問題，與

現行系爭土地登記名義人處分其不動產間自無扞格或

衝突，故訴願人執以登記簿謄本上註記登記其與共有

人間優先購買權訴訟繫屬之內容，主張原處分機關本

件系爭土地抵押權設定登記屬有違誤，顯係誤解法令

及上揭內政部函釋，核無足採。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

之102年10月23日東地字第149880號抵押權登記暨駁

回訴願人塗銷抵押權登記之申請，係依法辦理，查無

不合。至於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件訴願結

果不生影響，自無一一審酌，併此敘明。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

規定，決定如主文。 

 


